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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条 居住证实行签注制度，每年签注一次。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连续居住的，应当在居住证签发每满1年之日前1个月内，持本人居住证和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理机构办理签注手续。
逾期不超过半年补办签注手续的,居住证的使用功能恢复，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的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超过半年申请补办签注手续的，需重新申报暂住登记。
证件打印的签注日期均为办理签注当日，下次签注日期仍以居住证签发日期为标准每年签注。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受理居住证持有人签注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办理完毕。对于网上预约签注成功的，流动人口可选择任意时间前往公安派出所办理居住证卡体签注信息打印，公安派出所应当场办理完毕。

